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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墨烯相关专利申请情况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本公告所披露的专利均处于申请状态，并非已经获得授权，本公司无法确定相关专利最终

能否获得授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现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瑞公司”）与石墨烯相

关的专利申请进展情况一并公告说明如下：

一、已申报石墨烯相关专利

目前， 贝特瑞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与石墨烯相关的专利申请共有

４

项， 其中

１

项申请已公

开，另外

３

项申请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详见下表：

序号 申请号

／

公开号 名称 类型 状态 申请日 公开日

１

２０１１１０１５７３２５．７

／ ＣＮ１０２２６３２６５Ａ

锂离子电池导电添加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已公开

２０１１．０６．１３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２ ２０１１１０３８４１３７．８

超级电容器 发明 已受理

２０１１．１１．２８ －

３ ２０１１１０４３９５０５．４

电化学制备石墨烯粉体的方法 发明 已受理

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

４ ２０１１１０４３９５１７．７

制备球状石墨烯的方法 发明 已受理

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

其中，第

１

项专利涉及到石墨烯用作锂离子电池导电添加剂，第

２

项专利涉及到石墨烯用于超级电容

器，第

３

项专利涉及到一种电化学制备石墨烯的方法，第

４

项专利涉及到一种制备球状石墨烯的方法。

本公司将在上述专利申请有实质进展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锂离子电池导电添加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的情况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贝特瑞公司申请了中国专利 “锂离子电池导电添加剂及其制备方法”， 申请号为

２０１０１０５０３３２１．５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该专利进入公开程序，公开号为

ＣＮ１０１９９７１２０Ａ

。

随着项目研发新进展，贝特瑞公司依此对该专利进行完善，使得该专利申请的内容及范围更恰当，并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提交了在原申请文件基础上新修改的专利申请文件至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号为

２０１１１０１５７３２５．７

，专利名称仍然为“锂离子电池导电添加剂及其制备方法”。该专利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按专利审查程序公开，公开号为

ＣＮ１０２２６３２６５Ａ

。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二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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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大道

５４

号欣荣工贸大厦七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１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４６．７１％

。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颜金练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股份

０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上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林涵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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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

日以

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福建

省厦门市湖里大道

５４

号欣荣工贸大厦七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安邦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决

议：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福建天宝矿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５７８０

万元收购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天宝矿业

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该议案的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详见《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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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矿业”）所持江西天

宝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天宝”）

５１％

的股权。 成交价格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

日的江西天宝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为

５７８０

万元。

江西天宝另一股东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物化探大队（以下简称“江西物化探”）已经同

意本次股权转让，并同意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２

、江西天宝本次采矿权评估范围为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以下简称“金家坞金

矿”）拟扩界区，矿区面积为

３．００

平方公里（其中：原采矿权面积

０．３６

平方公里，拟扩界面积

２．６４

平方公里），目前江西天宝申请拟扩界区手续正在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办理过程中，尚未取得拟扩

界区的采矿许可证。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４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的要求，本次股权转让经董事

会审议批准后，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自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生效。

５

、交易完成后面临的风险有：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取得扩界后的采矿权证的风险、改扩建项目

不能正式投产的风险、矿业权价值与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跨行业经营风险、安全生产

风险、金价波动风险等。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花伞”、“公司”）与天宝矿业签署

《合作意向书》，公司拟收购不低于

５１％

的江西天宝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梅花伞与天宝矿业签署《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以

自有资金

５７８０

万元收购天宝矿业持有的江西天宝

５１％

股权。

２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

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福建天宝

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５７８０

万元收购福建天宝持有的江西天宝

５１％

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审核程序，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１

）本次收购以具备矿业权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审计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审计报告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审计和评估机构具有相

应资质，独立公正，交易合同内容公平。

（

２

）本次收购有助于增加公司盈利途径，对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及未来的持续发展具有特殊意

义。

（

３

）本次收购事项面临的风险因素，包括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取得扩界后的采矿权证的风险、

跨行业经营风险、黄金价格波动风险等，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没有损害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收购股份行为。

４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的要求，本次股权转让经董事

会审议批准后，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自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为天宝矿业，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

１０９

号东煌大厦

２８

层

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潘振东

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开发的投资

；

矿产品专业技术咨询

；

有色金属矿产品的销售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２３５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天宝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潘振东

１２

，

２４０ ３０．６０％

潘德滨

７

，

５４０ １８．８５％

潘德源

７

，

５４０ １８．８５％

潘振泉

５

，

９４０ １４．８５％

潘振禄

５

，

９４０ １４．８５％

李昌泽

４００ １％

叶淑玉

４００ １％

合计

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天宝矿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江西天宝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潘振禄

住所 江西省鄱阳县鄱阳湖工业园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黄金矿产品开采

、

加工

、

销售及其附属矿产品加工

、

销售

税务登记证编号 赣国税

２００９

字

３６１１２８７４６０６６８１５

号

，

鄱地税证字

３６１１２８７４６０６６８１６

号

２

、江西天宝的股东

目前，江西天宝股权结构为天宝矿业占比

６０％

，江西物化探占比

４０％

。

天宝矿业的基本情况请见“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部分。

江西物化探的基本情况为：

成立时间 江西省地址矿产勘查开发局物化探大队

开办资金

４５８０．２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陶小驹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二七南路

５５２

号

举办单位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地球物理

、

化学勘查

、

地质矿产勘查

、

工程基础

、

测绘

、

测桩

、

测试

、

矿石化验测试等

江西物化探已经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同意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江西天宝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９

，

７０８

，

９７６．１９ １０５

，

２１５

，

５７９．０１

其中

：

应收款项总额

７

，

４１１

，

７４６．１４ １７

，

５４２

，

０４３．７４

负债总额

２５

，

８８７

，

３０８．９０ ９

，

４００

，

４７３．９５

净资产

７３

，

８２１

，

６６７．２９ ９５

，

８１５

，

１０５．０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１

，

４８４

，

８９５．４４ ５０

，

９１９

，

３３３．１８

营业利润

７

，

８０４

，

０３４．１７ ３

，

８１７

，

１６９．９５

净利润

６

，

７８８

，

８９２．４１ ４

，

６３０

，

０７７．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

，

４１７

，

３０８．４５ １１

，

３９３

，

７０７．９１

３

、江西天宝控股子公司

公司名称 黑龙江天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潘振禄

住所 佳木斯市前进区和平路

２１８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投资

目前，黑龙江天宝的股权结构为江西天宝占比

７０％

，黑龙江第六地质勘察院占比

３０％

。

４

、江西天宝审计结果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６８８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江西天宝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

９９

，

７０８

，

９７６．１９

元， 净资产为

７３

，

８２１

，

６６７．２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营业收入

５１

，

４８４

，

８９５．４４

元，净利润

６

，

７８８

，

８９２．４１

元。

５

、江西天宝评估结果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 出具了苏中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４

号《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西天宝

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评估对象为江西天宝

矿业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价值为

１４

，

０９８．６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５８８．７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

，

５０９．９１

万元。

评估具体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

，

３４９．８１ １

，

４５４．４５ １０４．６４ ７．７５

非流动资产

８

，

５１７．４１ １２

，

６４４．１９ ４

，

１２６．７８ ４８．４５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４１．９２ ２０２．６３ －３９．２９ －１６．６４

固定资产

３

，

１３６．５２ ３

，

０７９．２３ －５７．２９ －１．８３

无形资产

６１．８２ ９

，

３６２．３３ ９

，

３００．５１ １５

，

０４４．５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５０７７．１５ －５

，

０７７．１５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９

，

８６７．２２ １４

，

０９８．６４ ４

，

２３１．４２ ４２．８８

流动负债

２

，

５８８．７３ ２

，

５８８．７３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２

，

５８８．７３ ２

，

５８８．７３ － －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７

，

２７８．４９ １１

，

５０９．９１ ４

，

２３１．４２ ５８．１４

６

、江西天宝主营业务及生产工艺情况

江西天宝的主要业务为鄱阳县金家坞金矿的采选和销售。 该矿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正式投产，主

要产品为金精矿。

金家坞金矿

２１２

米标高以上采用平巷溜井开拓，

２１２

米标高以下为斜井开拓， 采矿工艺为房

柱法，选矿方法为浮选。 生产工艺流程为见下图：

江西天宝最近三年经营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金精矿产量

（

吨

）

３

，

６７１．００ ４

，

８１９．０７ ５

，

２１３．８３

销售收入

（

元

）

５１

，

４８４

，

８９５．４４ ５０

，

９１９

，

３３３．１８ ５６

，

３８７

，

５０９．８８

利润总额

（

元

）

８

，

９９４

，

０３４．２５ ７

，

４６３

，

８１７．２０ －７

，

６９７

，

４３５．７０

净利润

（

元

）

６

，

７８８

，

８９２．４１ ４

，

６３０

，

０７７．０５ －１１

，

８２９

，

１３９．００

７

、江西天宝土地及房产情况

（

１

）土地使用权证

土地使用权人

《

国有土地使用证

》

证号

使用权面积

（

平方米

）

取得方式

批准使用期限

（

终止日期

）

他项权利

江西

天宝

鄱国用

（

行审

）

字第

２００７－４６０

号

１

，

３３３．４０

出让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无

鄱国用

（

行审

）

字第

２００７－４７３

号

５

，

０２５．００

出让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无

（

２

）房产证

序号 证号 建筑面积 坐落

取得方

式

用途 所有权人

１

鄱枧田街字第

Ａ２０９００６３

号

９２．３５

平方米

鄱阳县枧田街乡沙提村

（

金家坞

）

自建 其他用途 江西天宝

２

鄱枧田街字第

Ａ２０９００６２

号

１３３８．９１

平方米

鄱阳县枧田街乡沙提村

（

金家坞

）

自建 其他用途 江西天宝

３

鄱枧田街字第

Ａ２０７０００４

号

１６８．２３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脱水车间 江西天宝

４

鄱枧田街字第

Ａ２０７０００５

号

６０４．６０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办公综合

楼

江西天宝

５

鄱枧田街字第

Ａ２０７０００７

号

２１１．６８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筛分车间 江西天宝

６

鄱枧田街字第

Ａ２０７０００８

号

８７．７２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工人住房 江西天宝

７

鄱枧田街字第

Ａ２０７０００９

号

７０．４２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工人住房 江西天宝

８

鄱枧田街字第

Ａ２０７００１０

号

３４１．９３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食堂招待

所

江西天宝

９

鄱枧田街字第

Ａ２０７００１１

号

６６９．０９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碎矿车间 江西天宝

１０

鄱枧田街字第

０２０４００４０

号

２２．１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生活区配

电房

金叶发矿产实业

（

未更名

）

１１

鄱枧田街字第

０２０４００４１

号

２８．９５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采场配电

房

金叶发矿产实业

（

未更名

）

１２

鄱枧田街字第

０２０４００４３

号

３５．７９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选矿厂配

电房

金叶发矿产实业

（

未更名

）

１３

鄱枧田街字第

０２０４００４８

号

２０．２

平方米 枧田街金家坞 自建 门卫室

金叶发矿产实业

（

未更名

）

８

、江西天宝矿业权基本情况

目前江西天宝拥有一项采矿权，其控股子公司黑龙江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

天宝”）拥有一项探矿权，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采矿权

Ａ

、采矿许可证

江西天宝现持有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３６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４１１０１０３８５３

），

矿山名称为江西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开采矿种为金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为

３．３

万吨

／

年，矿区面积为

０．３６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５

年

８

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Ｂ

、采矿权的取得

上述采矿权系股东江西物化探于

２００６

年经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以赣国土资矿转字 （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５

号文批准，评估作价

４

，

０６７．４８

万元投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向江西天宝

核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

３６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６２７

），采矿权人为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地址为江西省

上饶市鄱阳县，矿山名称为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开采矿种为金矿，开采方式为地

下开采，生产规模为

３．３

万吨

／

年，矿区面积为

０．３６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Ｃ

、采矿许可证坐标系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因 坐 标 系 变 更 ， 江 西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向 江 西 天 宝 换 发 证 号 ：

Ｃ３６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４１１０１０３８５

的《采矿许可证》。

Ｄ

、生产规模和矿区面积变更

目前，江西天宝正在申请变更采矿权的矿区面积和生产规模，拟将上述采矿权的矿区面积由

０．３６

平方公里扩大至

３

平方公里，将生产规模由日采选

１００

吨（

３．３０

万吨

／

年）改扩建为日采选

４５０

吨（

１４．８５

万吨

／

年），相关变更申请手续正在办理中。

（

２

）探矿权

Ａ

、探矿权证

黑龙江天宝现持有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核发的 《探矿权证》（证号

Ｔ２３１２０１００６０２０４０８６３

），探矿权人为黑龙江天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探矿权人地址为佳木斯市和平

路，勘查项目名称为黑龙江省萝北县东都鲁河一带金矿预查，地理位置为黑龙江省萝北县，勘查

面积为

６１．８０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Ｂ

、探矿权的取得

黑龙江省萝北县东都鲁河一带金矿预查的探矿权系黑龙江天宝以出让方式取得。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９

日， 黑龙江天宝与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签署 《探矿权出让合

同》，约定探矿权价款为

４５．８９

万元。 根据黑龙江天宝提供的相关付款凭证，黑龙江天宝已向黑龙

江省国土资源厅缴纳了上述

４５．８９

万元探矿权价款。

（

３

）矿区资源储量和核查评审及备案情况

依据江西物化探提交并评审备案的《江西省鄱阳县金家坞金矿区资源储量核实及外围（

１４０－

４６０

线）金矿详查地质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拟扩建矿区保有金矿资源储量

９２７．３５２

千

吨，金属量

４１８０．９２

千克，金平均品位

４．５１ｇ／ｔ

。 此外，拟扩建矿区保有低品位矿（

３３２＋３３３

）矿石量

３８８．２５７

千吨，金金属量

５９５．２０

千克，金平均品位

１．５３ｇ／ｔ

。

该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通过专家评审，取得了《江西省鄱阳县金家坞金

矿区资源储量核实及外围（

１４０－４６０

线）金矿详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赣金林储

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８

号），认定采矿权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评审结果如下：

序号

估算

类别

资源

／

储量

１２２ １２２ｂ ３３２ ３３３

（

１２２ｂ＋３３２＋３３３

）

合计

矿石量

（

千吨

）

金属

量

（

千

克

）

平

均

品

位

（

ｇ ／

ｔ

）

矿石量

（

千吨

）

金属量

（

千克

）

平均

品位

（

ｇ ／ ｔ

）

矿石量

（

千吨

）

金属量

（

千克

）

平均

品位

（

ｇ ／ ｔ

）

矿石量

（

千吨

）

金属量

（

千克

）

平均

品位

（

ｇ ／ ｔ

）

矿石量

（

千吨

）

金属量

（

千克

）

平均

品位

（

ｇ ／ ｔ

）

采矿

证内

保有

１２１．０１６ ５３９．５４ ４．４６ １４７．５８０ ６５７．９７ ４．４６ ／ ／ ／ １４９．１０６ ８０４．７６０ ５．４０ ２９６．６８６ １４６２．７３ ４．９３

本次消

耗

／ ／ ／ ７２．１２３ ３５４．３２

４．９１

／ ／ ／ ／ ／ ／ ７２．１２３ ３５４．３２ ４．９１

累计消

耗

／ ／ ／ ２８２．５２３ １３２７．３０ ４．７０ ／ ／ ／ ／ ／ ／ ２８２．５２３ ｌ３２７．３０ ４．７０

累计查

明

１２ｌ．０１６ ５３９．５４ ４．４６ ４３０．１０３ １９８５．２７ ４．６２ ／ ／ ／ １４９．１０６ ８０４．７６０ ５．４０ ５７９．２０９ ２７９０．０３ ４．９２

拟扩

界区

本次探

获

／ ／ ／ ／ ／ ／ ２７５．２５０ １２０ｌ．８４ ４．３７ ３５５．４１４ １５１６．３５ ４．２７ ６３０．６６４ ２７１８．１９ ４．３１

预划

定

全区

总计保

有

１２１．０１６ ５３９．５４ ４．４６ １４７．５８０ ６５７．９７ ４．４６ ２７５．２５０ １２０１．８４ ４．３７ ５０４．５２３ ２３２１．１ｌ ４．６０ ９２７．３５３ ４１８０．９２ ４．５１

总计查

明

１２１．Ｏｌ６ ５３９．５４ ４．４６ ４３０．１０３ ｌ９８５．２７ ４．６２ ２７５．２５０ １２０１．８４ ４．３７ ５０４．５２３ ２３２１．１ｌ ４．６０ １２０９．８７６ ５５０８．２２ ４．５５

（

４

）矿业权评估情况

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天宝矿业拟出让的江西天宝

５１％

股权所涉及的矿权进行

了评估，针对金家坞金矿（拟扩界区）采矿权出具了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４

号《江西天宝矿业有

限公司金家坞金矿（拟扩界区）采矿权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评估方法

为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果为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矿采矿权价值

９３４３．５６

万元；针对探矿

权出具了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５

号《黑龙江省萝北县东都鲁河一带金矿预查探矿权评估报告

书》，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评估方法为勘查成本效用法，评估结果为江西天宝矿业有

限公司金矿探矿权价值

１１１．１０

万元。

依据《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拟扩界区）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拟扩界区保有资源储量 （

１２２ｂ

）

＋

（

３３２

）

＋

（

３３３

） 矿石量

１１３．７５

万吨， 金金属量

４５２４．８６

千克； 其中：（

１２２ｂ

） 矿石量

１４．７６

万吨， 金金属量

６５７．９７

千克；

（

３３２

）矿石量

２４．３６

万吨，金金属量

１１６６．３３

千克，（

３３３

）矿石量

７４．６３

万吨，金金属量

２７００．５６

千克；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９１．３６

万吨，金金属量

３７１４．６９

千克；可采储量矿石量

７４．９２

万吨；生产规模

１４．８５

万吨

／

年，矿山合理服务年限约

６

年；产品方案为金精矿（含金

６８

克

／

吨），金精矿销售价格

１３２２６．１６

元

／

吨，折现率为

１０％

。

（

５

）矿业权相关费用缴纳情况

江西天宝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清了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等

与金矿采选相关的费用。

（

６

）矿山开采条件

矿区处低山地形区，地表水不发育，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主要含水层为元古界变

质岩，含风化及构造裂隙水，含水性均较微弱，大气降水是地下水主要补给源，水文地质条件简

单。 矿区地层岩性主要为千枚岩、变沉凝灰岩等，千枚岩一般呈薄层，泥质成分多，岩性较松软，易

风化，变沉凝灰岩致密坚硬，矿体中断裂、裂隙发育，局部易发生矿山工程地质问题，矿区工程地

质条件中等。 矿区的区域稳定性较好，附近无较大污染源，地表水、地下水水质良好，矿石的区域

稳定性较好，附近无较大污染源，地表水、地下水水质良好，矿石和废石不易分解出有害组分，矿

区地质环境质量基本良好。

矿区开采技术条件属中等的以工程地质问题为主的（

Ⅱ－２

）类型矿床。

（

７

）江西天宝拥有的金矿采选业务相关的开发资质情况

Ａ

、江西天宝取得的金矿采选业务经营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编号 许可范围 发证日期或有限期 颁发单位

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 国金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４

号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Ｂ

、江西天宝员工取得的矿长资格证如下：

权证名称

（

所有人

）

编号 资格类型 发证日期或有限期 颁证单位

罗振佳

０９０３６０３００００１８８

主要负责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

江西省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邹致炜

１１０３６０３０００００７４

主要负责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江 西 省 安 全 生 产 监

督管理局

苗小平

０９０３６０４００００３８７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

江 西 省 安 全 生 产 监

督管理局

刘宗林

１１０３６０４００００２１９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江 西 省 安 全 生 产 监

督管理局

叶传亮

１１０３６０４００００２１８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江 西 省 安 全 生 产 监

督管理局

张景卫

１１０３６０４００００２２０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江 西 省 安 全 生 产 监

督管理局

（

８

）采矿权所涉及的立项、环保、安全生产许可、爆破许可

Ａ

、立项批复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

矿

４５０

吨

／

日采选矿改扩建项目的批复》（赣发改工业字［

２００８

］

４１４

号），同意金家坞金矿在原有采

选矿

１００

吨

／

日基础上，改扩建为采选矿

４５０

吨

／

日。

Ｂ

、环保批复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江西省环境保护局核发《关于江西省鄱阳县金家坞金矿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的批复》（赣环督字［

２００７

］

２８５

号），确认金家坞金矿采选矿

１００

吨

／

日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

收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江西省环境保护局核发《关于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赣环督字［

２００７

］

４０７

号），同意采选矿

４５０

吨

／

日改扩建工程项目建

设。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饶市环境保护局向江西天宝出具《关于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

金矿改扩建项目试生产的核查意见》，同意江西天宝“金家坞金矿改扩建项目”试生产。

Ｃ

、安全生产许可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江西天宝核发 《安全生产许可证》（（赣）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０６

］

Ｍ０４９７

号），许可范围为金矿地下开采，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江西天宝核发 《安全生产许可证》（（赣）

ＦＭ

安许证字［

２００９

］

Ｍ１４２３

号），许可范围为尾矿库运营（不包括库尾栏水坝

１３５

米标高以上工程），有

效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Ｄ

、爆破许可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江西省鄱阳县公安局向江西天宝核发《江西省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赣

公爆字

３６１１２８００８０６０００５

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９

、风险因素

（

１

）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取得扩界后的采矿权证的风险：江西天宝现有采矿权面积为

０．３６

平方

公里，目前正在进行扩大原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采矿权面积约为

３

平方公里）相关手续。 江西天

宝已经完成储量核实手续， 并已获得 《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审查意见。 为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江西天宝须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矿区预划定及相关安全

生产、环保验收手续。 如上述手续无法完成，江西天宝存在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取得新的采矿许可

证的风险。

（

２

）关于江西省鄱阳县金家坞金矿矿山采选改扩建项目不能正式投产的风险：江西天宝目前

已完成日采选

４５０

吨（

１４．８５

万吨

／

年）矿石改扩建施工，现已获得试生产的批文，该项目的正式生

产还需要经过安全生产、环保验收，江西天宝存在无法通过环保验收的风险。

（

３

）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本次收购江西天宝

５１％

股权的核心资产是

江西省鄱阳县金家坞金矿，矿业权的价值是依据矿产资源详查报告的储量数据所得，资源储量的

预估值和实际值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实际值低于预估值，则存在未来开发效益不如预期的风

险。

（

４

）跨行业经营的风险：公司目前主业是各种伞类的制作和销售，本次收购江西天宝

５１％

的

股权后，公司首次涉及矿山采选，在矿山经营管理和技术方面缺少经验，存在无法成功经营矿山

的风险。

（

５

）安全生产的风险：矿山开采属于高危行业，公司进入矿业的采选业务后，由于矿山日常安

全生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采场管理和爆破材料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安全生产风险。

（

６

）金价波动的风险：如果未来金价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公司未来经营业绩面临不确定的

风险。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成交金额：以江西天宝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

１１

，

５０９．９１

万元为基础，经

双方协议一致，确定江西天宝

５１％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５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

２

、价款支付：协议生效后

７

日内，梅花伞支付转让价款的

３５％

；目标股权过户至梅花伞名下

后

７

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２０％

；目标股权过户至梅花伞名下且在公司取得新的金家坞金矿采矿

权证（矿区面积增加至

３

平方公里）后

７

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３０％

；在公司取得新的金家坞金矿

采矿权证（矿区面积增加至

３

平方公里）之前提下，于目标股权过户至梅花伞名下后

６

个月内，支

付转让价款的

１５％

。

评估基准日至完成日期间，江西天宝如发生亏损，则天宝矿业负责补偿梅花伞的损失；江西

天宝如盈利，则盈利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股权转让后的出资比例享有。

３

、股权交割：梅花伞和天宝矿业商定协议生效日为目标股权的交割日。 在股权交割日，天宝

矿业应向梅花伞交付相关股权证明文件。 因存在导致协议无效的事由或出现导致协议不能履行

的情形外，梅花伞自股权交割日起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并拥有与目标股权相关的一切

权益。 天宝矿业应协助公司办理有关股东变更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４

、公司治理及人员安置：在目标股权转让给梅花伞后，江西天宝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修改

公司章程，改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董事会依法聘任。 江西

天宝现有经营管理团队应保持稳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江西天宝将通过各种合理的方式保

持员工队伍的稳定，稳定公司的业务经营，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５

、债务处理和担保：天宝矿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若因任何在完成日前目标公司存

在的或有债务、潜在的债务、可能存在的或已经发生的未披露债务或其他任何责任给梅花伞造成

损失的，由天宝矿业负责赔偿。

股权转让完成后，天宝矿业将其持有的江西天宝

９％

股权质押给梅花伞，作为天宝矿业在协

议项下应尽义务的全面、及时地履行向梅花伞提供无条件和不可撤销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６

、排他：天宝矿业承诺于协议签署之后不与第三方就转让江西天宝股权、增资江西天宝或收

购江西天宝资产等进行商谈或进行类似的合作。

协议签署后的三日内，梅花伞向天宝矿业支付

２０００

万元，作为履行协议的诚意金；梅花伞向

天宝矿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该诚意金充抵梅花伞应支付给天宝矿业的股权转让价款。

协议签署之后，若梅花伞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协议，则协议自动终止，天宝矿业应于收到

梅花伞要求返还诚意金的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将梅花伞支付的诚意金及其利息 （按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计）无条件返还给梅花伞。

７

、协议的生效：协议经梅花伞和天宝矿业双方签署后，在梅花伞按协议的约定向天宝矿业支

付诚意金，并经梅花伞股东大会批准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涉及收购股份的其他安排

公司购买的为江西天宝

５１％

股权，收购完成后江西天宝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双方需要在

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融合。 目前公司与江西天宝已就股份转让后的管理、人

员等方面的整合基本达成一致。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收购的资金来源安排

本次公司出资收购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是伞具的制造和出口，主要产品包括手动伞、自开伞、自开收伞三大类。

本次收购江西天宝

５１％

股权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增加黄金的采选和销售。

公司现有的伞具制造和出口业务，由于受到汇率、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

不利影响，利润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江西天宝所拥有的金家坞金矿

为在产矿山，收益稳定。 收购江西天宝

５１％

的股权后，公司成为江西天宝的控股股东，金家坞金矿

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公司增强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公司初次涉矿，虽然金家坞金矿

属于小型矿山，但矿山的生产、经营、管理成熟稳定。 因此，本次收购江西天宝

５１％

的股权，较大程

度地减轻了公司跨行业经营、 管理风险， 有助于公司在获得稳定回报的同时积累矿业开发的经

验，为公司未来的矿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３

、本次收购后对扩大矿山采选规模的规划及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江西天宝将继续推进采矿证扩证的相关工作，以尽快实现日产

４５０

吨矿石

的采选规模，同时将加大勘探投入，在勘探许可范围内开展工作，进一步扩大资源储量，为矿山的

可持续开发奠定基础。

４

、本次收购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扩大经营规模，加快发展速度，提高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综合

实力和竞争力。 本次收购对公司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也是公司产业结构调整迈出的重要一

步。 江西天宝主要业务为黄金矿产品开采、加工、销售及其附属矿产品加工、销售，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规定。通过本次收购，公司正式涉足矿山采选行业。江西天宝已具有了一定的矿产资源，其

他股东的地勘实力雄厚，勘探经验丰富，金家坞矿山的生产、经营、管理成熟稳定。 本次收购达到

预期后，将增加公司盈利能力，为公司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江西天宝当期损益将按会计准则的

规定部分合并。 江西天宝经营业绩如能达到预期，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

极影响。

七、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公司聘请的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股权交易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出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股权所涉矿业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和《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

受让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相关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一）本次股权交易的双方具备参与本次股权交易的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股权转让方所持

股权不存在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情形，可以依法转让。

（二）本次股权交易所涉及的矿业权为江西天宝合法取得并持有，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查

封、冻结、诉讼等权利限制或权利争议的情形；江西天宝依法办理了开采矿产资源所必需的相关

审批、登记或备案手续。

（三） 江西天宝依法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办理了本次股权交易所涉及矿业权的储量备案手

续； 参与本次股权交易所涉评估事项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均具备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部门

规定的从业资格和资质，相关评估报告处于有效期内，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系股权受让，并不是直接受让矿业权，不涉及特定矿种资质

及行业准入问题。

（五）本次股权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八、备查文件

１

、《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２

、关于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独立董事意见

３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４

、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７４２４０１１５０４５

）

５

、探矿许可证（证号：

Ｔ２３１２０１００６０２０４０８６３

）

６

、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４

号《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

司金家坞金矿（拟扩界区）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７

、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５

号《黑龙江省萝北县东都

鲁河一带金矿预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

８

、赣采复字［

２０１０

］

０２０７

号“预划定矿区范围批复”

９

、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６８８

号《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１０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所

涉矿业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１１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所

涉矿业权相关事宜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１２

、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４

号《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４

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有关具体事项

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一）

（三）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大道

５４

号欣荣工贸大厦七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

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收购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

权的议案》。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

三、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３０

）

（二）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证券账

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三）登记地点：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信函邮寄地址：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金瓯工业区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３６２２７１

传真：

０５９５－８５５９７５５５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郑家耀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５－８５５９３００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５－８５５９７５５５

特此通知。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１

、《关于收购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

案》（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本次委托行为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东

请在选项中打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交易结束时本人（或单位）持有

００２１７４

梅花伞股票，现

登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４

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恒顺洋伞（香港）有限

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７１％

）如下通知：

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７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

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８６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为厦门欣梅花进出口有限公司向该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提供担保， 质押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上述质押手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１８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１４％

。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09

股票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1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利科技

"

）于

2012

年

01

月

05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

人王柏兴先生的通知，自

2011

年

12

月

07

日起其通过二级市场陆续购入了公司的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增持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柏兴先生。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柏兴先生拟根据自

身需要，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增持之日

2011

年

12

月

07

日起计算）以自身名义增持不超过占公司总股

本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总股数不低于

100

万股。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四、增持数量及比例：

王柏兴先生截至

2012

年

01

月

0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

6358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

。

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柏兴先生。王柏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30,1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16%

；通过常熟市中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49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

。 因此，王柏兴

先生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

56.21%

的股份。

本次增持后，截止到

2012

年

01

月

05

日收盘，王柏兴先生控制本公司

56.47%

。

五、本次增持股份价格：均价约为

18.70

元。

六、本次增持的合法性：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七、其他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柏兴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

增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1

月

05

日

证券代码：

002250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1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http://www.zjkjt.gov.cn/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布了《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所

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2011

〕

263

号），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国科发火〔

2008

〕

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

〕

362

号）和《关于高新技术

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

2011

〕

123

号）有关规定，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顺利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受国

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 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到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相关减税手续。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1299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2-001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0%

以上。

3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公司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9089

千元。

三、业绩增长原因

2011

年，由于中国铁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持续快速发展，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度有较大

幅度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增由公司初步测算得出，公司

2011

年具体财务数据将会在

201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55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2-01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辰州股权转让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收到陕西省丹凤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辰州矿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陕西辰州

"

）

100%

股权转让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 公司以

1000.00

万

元价格将陕西辰州

100%

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惠天基（股权转让款包括公司对陕西辰州的全部债权

1806.3

万元），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

陕西辰州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注册地址为陕西省丹凤县，注册资本

2000

万

元，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矿的开发、销售。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陕西辰州总资产为

1990.4

万元，净资产

为

244.5

万元。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2012-002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http://www.zjkjt.gov.cn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布了《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

所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2011]263

号），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362

号）和《关于高新技术企

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

[2011]123

号）有关规定，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顺

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受国

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办理减税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一月五日


